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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豫 0804破 3号

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申请焦作润业洗煤有限责

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8月 26日

裁定受理。2024年 9月 13日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

交由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理。2024年 9月 20日，焦作市马

村区人民法院发布选任管理人公告，参与报名并符合条件的中介

机构只有一家。按照管理人选人公告，本院直接确定报名机构河

南好谦律师事务所担任焦作润业洗煤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。

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，向人民法院汇报工作，

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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